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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　總　則
第 1 條 本要點依教師法第17條規定暨教育部前頒「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」之精神與旨意規定訂定之。
第 2 條 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，悉依本要點之規定。本要點未規定者，適用其他相關法令及本校校規。

第二章　目的與原則
第 3 條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應符合下列之目的：
一、鼓勵學生優良表現，培養學生自尊尊人、自治自律之處世態度。
二、增進學生良好行為及習慣，減少學生不良行為及習慣，導引學生身心發展，激發個人潛能，培養健全人格並導引適性發展。
三、養成學生良好生活習慣，建立符合社會規範之行為。
四、維護教學秩序，確保班級教學及學校教育活動之正常進行。
五、維護校園安全，避免學生受到霸凌及其他危害。
第 4 條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時，應依下列原則處理：
一、尊重學生之學習權、受教育權、身體自主及人格發展權。
二、輔導與管教方式應考量學生身心發展之個別差異。
三、配合學生心智發展需求。
四、維護學生受教權益。
五、發揮教育愛心與耐心。
六、啟發學生自我察覺、反省與自制能力。
七、不因個人或少數人錯誤而懲罰全體學生。
八、對學生表現之良好行為與逐漸減少之不良行為，應多予讚賞鼓勵及表揚，並教導學生未受鼓勵或受評指責時之正向思考及因應方法，以培養學生承受挫折之能力及堅毅性格。
九、考量特殊教育學生身心特性及需要，保持必要彈性。
十、採行之輔導與管教措施，應與學生違規行為之情節輕重相當，並有助於目的之達成且對學生權益損害較少。
十一、對學生受教育權之合理限制應依相關法令為之，且不應完全剝奪學生之受教育權。
十二、不得以對學生財產權之侵害(如罰錢等)作為輔導與管教之手段，但要求學生依法賠償對公物或他物品之損害者，不在此限。
第 5 條 凡經學校或教師安排之教育活動，教師應負起輔導與管教學生之責任。
第 6 條 教師應參加輔導知能之進修或研習，以增進專業知能。
第 7 條 教師應對學生實施生活、學習、生涯、心理與健康等各種輔導。
前項輔導需具特殊專業能力者，得請輔導室或其他相關處室協助。
第 8 條 學生干擾或妨礙教學活動正常進行，違反校規、社會規範或法律，或從事有害身心健康之行為者，教師應施予適當輔導與管教。
前項輔導與管教無效時，得移請學校訓輔單位或其他相關單位處理。
第 9 條 教師管教及處罰學生，應視情況給予學生陳述意見之機會，暸解學生行為動機，並說明處罰所針對之違規行為、實施處罰之理由及手段。教師不得為情緒性或惡意性之管教。
第10條 教師因實施輔導與管教學生所獲得之個人或家庭資料，非依法律規定，不得對外公開或洩漏。
第11條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，不得因學生之性別、能力或成績、宗教、種族、黨派、地域、家庭背景、身心障礙或犯罪紀錄等，而為歧視待遇。
第12條 教師應秉客觀、平和、懇切之態度，對涉及爭議之學生為適當勸導並就爭議事件為公正合理處置，力謀學生當事人之和諧。

第三章　輔導與管教措施
第13條 教師為鼓勵學生優良表現，得給予嘉勉、獎卡或其他適當之獎勵。
教師對於特殊優良學生，得移請學校為下列獎勵：
一、嘉獎。
二、小功。
三、大功。
四、獎品、獎狀、獎金、獎章。
五、其他特別獎勵。
第14條 教師管教學生應依學生人格特質、身心健康、家庭因素、行為動機與平時表現等，採取下列措施：
一、聯繫監護人，加強管教。
二、勸導改過、口頭糾正、列入日常生活表現紀錄、靜坐反省、站立反省(每次不得超過1堂課，每日累計不得超過2小時)及適當正向管教措施。
三、取消參加正式課程表列以外之活動。
四、調整座位。
五、要求課餘從事可達成管教目的之公共服務(如打掃環境)。
六、適當增加額外或要求完成未完成的作業或工作。
七、責令道歉或寫悔過(保證)書。
八、扣減學生德行成績。
九、責令賠償所損害之公物或其他物品等。
前項措施於必要時，教師除通知家長或監護人外，得請校務處、輔導室或其他相關處室協助之。
第15條 依前條所為之管教無效或明顯不服管教，或違規情節重大者，教師得移請學校為下列措施：
一、通知家長。
二、警告。
三、小過。
四、大過。
五、心理輔導或參加高關懷課程(如學習適應課程、生活輔導課程、體能或服務性課程、生涯輔導課程)。
六、家長或監護人帶回管教。
七、留校察看。
八、輔導轉學。
九、移送司法機關或相關單位處理。
第16條  除依第14、15條各款措施實施管教外，不得採取其他可能造成學生身心傷害之措施管教學生。
第17條 學生攜帶之物品足以影響學生專心學習或干擾教學活動進行者，教師或學校得保管之，必要時得通知家長或監護人領回。
第18條學生攜帶或使用下列物品者(證據顯示特定學生涉嫌犯罪或攜帶下列第一、二項所列之違禁品，或避免緊急危害者外，不得搜查學生身體及其私人物品)，教師或訓輔人員應立即處置，並視其情節移送相關單位處置：
一、具有殺傷力之刀械、槍砲、彈藥、化學藥劑及其他危險物品。
二、毒藥、毒品及麻醉藥品。
三、猥褻或暴力之書刊、圖片、影片、磁碟片或卡帶。
四、菸、酒、檳榔或其他有礙學生身心健康之物品。
五、其他違禁品。

第四章　學生獎懲委員會
第19條 為處理本校學生獎懲事項，設置學生獎懲委員會。其組織、獎懲標準、運作方式等規定，另邀集校內相關單位主管、家長會代表、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共同訂家之。
第20條 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學生重大違規事件時，應秉公正及不公開原則，暸解事實經過，並應給予學生當事人或家長、監護人陳述意見之機會。
第21條學生獎懲委員會為重大獎懲決議後，應做成決定書，並記載事實、理由及獎懲依據，通知學生當事人及其家長或監護人，必要時並得要求家長或監護人配合輔導。
前項決定書，應經校長核定後執行，校長認為決定不當時，得退回再議。
第22 條 獎懲學生應依本校「學生獎懲規定」辦理。

第五章　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
第23條 學生對學校有關其個人之管教措施，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，得以書面向學校申訴。
第24條 學校應成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，其組織及評議規定，依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頒定之要點辦理。
第25條 學生對於輔導與管教措施如有不服、受開除學籍、輔導轉學或類此之處分，足以改變學生身分致損及其受教育權益者，經向學校申訴未獲救濟，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。
前項學生申訴得由家長或監護人代理之。
第六章　輔導學生改過遷善
第26條 學生因重大違規事件經處分後，教師應追蹤輔導，必要時會同學校輔導單位協助學生改過遷善；對於必須長期輔導者，學校得要求家長配合並協請社會輔導或醫療機構處理。
第27條 為鼓勵學生改過遷善，得訂定學生愛校服務實施要點，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。

第七章　附　則
第28條 為有效落實輔導與管教工作，得定期邀集訓輔相關人員召開訓輔會報，研討本要點之執行策略與成效。
第29條 本辦法由校內相關單位主管、家長會代表、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共同訂定，提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之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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